
附件1：

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

为了维护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秩序，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广大师生员工以及自身、家庭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平安、幸福，作为一名扬州大学校园交通的参与者，我承诺做到：

一、认真学习和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、《扬州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时刻谨记交通安全，自觉、主动地维护好校园交通秩序，确保学校道路的安全与畅通。

二、遵守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出入校门主动减速；将《扬州大学通行证》张贴在汽车前档玻璃醒目位置，并主动配合门卫管理人员验证。

三、严格按照校园内交通标志行驶，做到：不超速（行车时速不超过20公里/小时）、不超载、不抢行、不逆行、不酒后驾车、不无证驾车、不开英雄车、不开斗气车，减速慢行，避让行人。

四、将机动车辆停放到停车场所和停车位，不在主干道、绿化带上停放车辆，不在路口、校车停靠站点停车，不在网格线内停车，不在路口越线停车，不违法占道乱停乱放，做到文明、有序停车。若因违章停车受到贴违章通知单、通报所属单位、上网通报和没收通行证等处理时，愿自觉接受，并主动配合查处。

五、本人驾驶的车辆进入校园自行妥善看管，如车辆发生意外损坏和遗失，即向校区保卫科报告寻求帮助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六、因本人违反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，造成后果的由本人负责并承担相应赔偿。

七、学校出台新的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和实施新的管理措施后，本人积极支持、配合，自觉、主动地做好相关工作。

本人自愿遵守以上承诺，对本人行为负责，做珍爱生命、遵章守法、文明驾驶、礼让行车的公民，共建安全、畅通、文明和谐的校园交通环境。

承 诺 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所属单位：       

车 牌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驾驶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时    间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附件2：

扬州大学通行证审批表

（A证）
	序号
	驾驶人员信息
	车牌号码
	提供资料（有√；无×）
	备注

	
	姓  名
	电  话
	手  机
	
	车辆行驶证复印件
	安全承诺书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	

	21
	
	
	
	
	
	
	

	22
	
	
	
	
	
	
	


单位名称：       （盖章）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办理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 日
治安与交通管理科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卫处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3：
扬州大学通行证审批表

（B证）
	序号
	车主信息
	车牌号码
	提供资料（有√；无×）
	备注

	
	姓  名
	电  话
	手  机
	
	有效证件
复印件
	车辆行驶
证复印件
	安  全
承诺书
	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	
	

	21
	
	
	
	
	
	
	
	

	22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名称：       （盖章）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办理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治安与交通管理科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卫处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4：
扬州大学通行证审批表

（C证）
	校内联系
单位（人）信息
	单位名称
	

	
	负责人姓名
	
	手机
	
	办公电话
	

	
	联系人姓名
	
	手机
	
	办公电话
	

	交通安全
责任
担保书
	担保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

	车主
信息
	姓名
	
	手机
	
	办公电话
	

	
	与校内联系人关系
	
	车辆行驶证姓名
	

	
	车辆前往校区
	
	与行驶证车主关系
	

	车辆信息
	车辆类型
	
	车辆品牌
	
	是否办理过通行证
	

	
	车牌号码
	
	乘坐人数
	
	
	

	申办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办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内有关单位审核意见
	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（负责人签字）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科室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（审核人签字，盖科室公章）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处领导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（审批人签字）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办理情况
	通行证号码


附件5：

扬州大学通行证办理须知

	类型
	办理对象
	办理时须提供的资料
	审核人

	A
	学校公有车辆
	单位证明、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	治安与交通管理  科

	B
	学校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人员）车辆
	教职工工作证（或校园卡、离退休证）等有效证件和机动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。车辆行驶证车主姓名是教职工配偶的，需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。（教职工以学校人事处名册为准）
	

	C
	在学校工作的非本校人员车辆（原则上按校区管理）
	校内相关工作单位证明、本人身份证和机动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	

	
	在校园内居住的非本校教职工的车辆（按校区管理，仅限在本校区使用）
	本人身份证、机动车辆行驶证、户口簿、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	相  关
校  区
保卫科

	
	在校园内租房经营人员车辆（按校区管理，仅限在本校区使用）
	由出租房屋、场馆的学院（部门、单位）集中办理；与校内相关单位签订的协议、本人身份证、机动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	

	
	为学校提供服务的经营单位车辆
	校内相关单位证明、本人身份证、机动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	治安与交通管理  科

	D
	临时来校办事车辆
	由校内接待单位与相关校区保卫科预约，经门卫管理人员现场确认后换证放行。
	

	备
注
	短期培训班学员的车辆、参加在校园内举办活动的外来车辆（超过20辆）、在校园内进行基建等施工的车辆（按校区管理，仅限在本校区使用），由相关单位提出申请后集中到相关校区保卫科办理。


注：1、所有通行证均到治安与交通管理科办理；
2、办理时须提供车主姓名、联系方式，签订《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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